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工业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全市工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制度化，创新监

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信用信息的管理和使用，倡导

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有效惩戒失信行为，按照市信用办有关部

署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据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和信用红黑名单

相关制度规定，对全市工业企业涉及的所有管理相对人（法人、

社会组织、自然人），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第三条 信用等级评定，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管

理相对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确定信用等级的活动。信

用等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信用等级。

第四条 信用等级评定根据一年内量化分级、日常监督检查、

投诉举报和公众评价，以及市直其他部门通报的联合奖惩信息，

进行综合评定。

第五条 根据职责权限，遵循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精神，

对管理相对人的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信用等级分

为 A、B 两个等级。A 级为信用优良，B 级为严重失信。

第六条 A 级信用认定依据：

（一）在试点示范、评优评先等活动中受到省级或市级表彰

的；

（二）市级部门联合激励的对象；



（三）其他应当纳入红名单的情形。

第七条 B 级信用认定依据：

（一）被行政机关处以按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受到

10 万元及以上处罚的对象；

（二）虚报省级工业发展资金、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等其他省、市资金项目的对象；

（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被撤销或

吊销许可证的；

（四）市级部门联合惩戒的对象；

（五）不履行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主体。

第八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A级的管理相对人，实施下列激励

措施：

（一）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符合条件的，予以发文

表彰；

（二）除投诉举报和专项检查外，免予日常巡查检查；

（三）在项目申报、资格审查、资格认定等各类政府优惠政

策中，优先考虑诚信市场主体；

（四）参加各类评优评先活动时优先考虑；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第九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B级的管理相对人，实施下列惩戒

措施：



（一）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

便于市场识别失信行为，防范信用风险，支持征信机构采集严重

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

（二）加大日常检查频次和随机抽查力度，实行动态监管；

（三）严格限制参与涉及我局行政职能相关活动；

（四）取消参加各种评优评先活动的资格；

（五）取消享受财政扶持性资金或各级财政扶持项目资格；

（六）撤销相关荣誉称号；

（七）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市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

惩戒措施。

第十条 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和方式，鼓励社会公

众举报企业严重失信行为，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加大对失信

主体的惩戒力度，及时予以曝光，鼓励守信行为，对信用良好的

管理相对人给予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十一条 管理相对人对失信行为有异议的，后期经过认定

进行撤销，或进行信用修复的，法规处将根据办理结果，更改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信息。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


